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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7 日 

任命呂銑燦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李力行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周立安、王琬宜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朱文彬、賴祐成、林秀慧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方澤心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雅閔、蔡育龍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胡耀仁、張宸、黃瑄惠、胡仁瀚、楊光傑、郭志堅、黃仲郁、

曾文達、林健男、陳文田、藍士傑、林建佑、謝翔宇、曾雯鈺、吳宗霖、

陳佩瑜、余姍霏、許旆璟、李幼寅、馮楷齡、楊宗翰、劉于甄、康凌華、

黃照惠、周芷瑩、黃建維、鄭仁杰、高婉苓、陳威廷、徐欣儀、徐千爗、

冉彩芳、黃孟鈺、阮采韻、黃禹達、林昱成、林鈺彬、鄒明翰、陳瑀、

呂亞馨、蘇正宇、臧珮如、羅竹君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王學芬、劉宥均、林秋華、辜彥綾、廖怡禎、杜曼筠、葉雅玲、

林佳穎、何弘冠、陳品任、黃國富、李佳玲、林廷祐、卓香芷為薦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陳瑜欣、楊惠如、趙咏薇、黃宣諭、劉芳瑜、劉雅玲、黃嬿蓉、

江思瑩、林惠如、陳志遠、林竺欣、陳柏達、馮啟堯、郭昱鼎、黃宏偉、

詹明怡、李珮瑄、林淑惠、江詠樂、邱子瑋、蔡明樺、黃家儀、顏志豪、

朱嬿蓉、張向安、王士銘、簡妤庭、簡崇文、王冠蘋、林欣慧、邱璟鯉、

賴錦雲、林千筑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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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劉麗雲為薦派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吳炳玟、楊曜隆、許靜芳、蕭宏瑛、王浩宇、王鈺婷、黃怡臻、

龐丞喻、劉金蕙、潘姿年、賴貴容、謝惠如、王慈賢、洪艷如、曾虹棋、

邱櫟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王寶卿、蕭依倫、劉藺媛、廖家慧、洪嘉慧、楊雅華、黃千芸、

楊馥華、張詠雅、賴環敬、李思儀、邱雅琳、蔡思亮、黃麗雲為薦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黃鈺雯、王俞涵、楊淑齡、沈怡君、李掬真、李珮綸、許叔仁、

林美君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虹伶、陳晏如、黃思嘉、洪啓堯、黃琳涵、蘇盈潔、歐嘉鵑、

蘇品如、施慧汶、蔣佩穎、李宛螢、吳新美、王志弘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冠旭、簡聿侖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周慧婷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王令翔、黃暐婷、陳麗娟、王珮諭、陳思葦、柯見力、劉家宏、

廖惠禎、黃意珺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媺婷、時愛明、李英莉、林立文、胡建齊、林佾璨為薦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張益寶、張舒涵、黃若蓁、郭原隆、楊鈞翔、萬柏汎為薦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黃雅慧、江佳玲、黃珮玲、戴均育、蔡高鴻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怡伶、謝孟栩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鄭雅芳、林郁昭、李崇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盧怡均、曹家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陸怡秀、黃政豪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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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黃浩、許曜宇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菁丰、王詠涵、彭稚珊、張維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李孟芸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彥綸、葉杰宸、黃駿雄、李宗儒、廖育陞、賴秉裕、黃保勳、

鍾旻辰、張睿倫、曾詠緹、蔡雅馨、江子薇、鄭梓涵、陳韋伶、葉芳吟、

辛宛容、卓薰晨、孟令淵、陳浚騰、劉庚祁、孫詠惟、李昀宸、楊凱閔、

蔡忠賢、陳信嘉、林永森、楊筑翔、吳冠諺、黃奕銘、黃銘聖、魏煥禮、

劉庚帆、陳冠錡、賴宥任、張孟廷、任信融、陳柏焜、甘子棠、劉彥宏、

彭仕暐、高唯哲、劉習駿、黃信豪、林祐民、林尚達、胡政州、古又瑄、

蔡坤城、劉志洋、林宗緯、侯仁偉、陳家慶、劉小陽、楊忠憲、蔡孟銓、

盧奕傑、鐘烱瑋、戴秉璿、張裕昇、陳彥儒、張佩婷、鄭衣恩、劉景欣、

楊蕙菱、江志剛、郭育澤、宋起鵬、劉允齊、張育誠、黃聖傑、陳俊文、

洪祥祐、王丞佑、林仕鷹、徐志豪、葉承泓、盧仕鈞、傅子軒、賴政佑、

吳庭賢、李俊毅、葉重全、任冠維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蔡月燕、周胤成、黃玉芳、李家寧、郭柏均、范姜柏儒、林美榕、

翁玉芬、陳宣妤、謝睿宸、賴司力、趙承恩、陳亞宏、黃柏蓒、黃嬿樺、

李詩瑀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楊淨雯、李雅惠、王彥博、蕭伊倩、吳清英、連駿、陳泓正、

張淑涵、杜璦君、吳湘涵、陳瑩臻、芮景行、黃立茹、劉庭宇為委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侯佳君、黃新方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許 文、蕭亦宸、陳彥箏、劉禹德、蘇思華、王詩婷、梁毓純

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家慈、蔡宗霖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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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陳炤樹、蔡嘉緯、劉基生、陳怡安、施志謙、張尹禎、林非然、

張熒紋、徐捷、曾綉涵、王辰云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姜廉勛、鍾博媛、洪楷焮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鄭健利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劉紫笙、黃顗竹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劉恭誌、鄭侯仁、鄭雅云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信輝、戴家欣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許承運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昱成、洪嘉欣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蔡珮甄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謝方瑀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邱聖文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7 日 

任命李彬正為警監三階警察官。 

任命吳兆遠為警監三階警察官。 

任命詹益權、鄭文豪、林修緯、李俊霖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郭崇信、盧倬晨、陳幸慧、張嘉峰、江幸樺、王子誠、許育誠、

林旻郁、陳建元、林家澔、邱鴻恩、何永志、陳信銑為警正警察官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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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8 日 

任命呂理翔、吳明孝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。 

任期自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6 日至 117 年 2 月 15 日止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8 日 

任命林信任為駐印尼公使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外交部部長 林佳龍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1 0 日 

特派鍾經樊、林勝堯、鄭桂蕙、陳聖賢為中央銀行第 27屆監事會

監事。 

任期自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5日至 117 年 2 月 24日止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1 1 日 

任命李順彬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依民、沈惠如、賴炯明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炯曉、郭麗秋、沈恆光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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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鄭若妤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耿勳、鍾孟佳、林昭宏、邱宜賢、林緣珠、陳均龍為簡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顏瑞錫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高龍浩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柯勝民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清彥為簡任關務人員。 

任命李宇薇、陳韋均、楊昀昇、曾韋樺、郭家嘉、張曉佳、簡盈宥、

劉威慶、黃暐翔、趙宗茂、張碩庭、林姿君、張育騰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江孟昕、楊証楷、陳力豪、王映丹、黃春益、陳美至、黃薇家、

陳曼君、陳應心、方崇仁、張玉婷、黃意芬、蘇宏泰、謝凱森、簡添福、

蔡佳俞、方曉慧、朱敏華、林廷翰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鄭卉珍、陶曉倩、林芃佳、楊書茵、徐妘禎、盧業昇、蔡欣芸、

陳俊達、周榆蓁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許越秋、李明昀、陳建文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郭瀚文、鄭合均、孫妙函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鍾春梅、蕭永慶、呂紹葳、黃詩錡、張敏榆、張家豪、簡良芬、

余冠霖、何姵萱、王 驊、施富邦、簡羿萱、陳苓祐、費郁宸、李繼勤

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蔡國興、黃霈馨、劉育秀、徐晨圃、林育辰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李杰穎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蘇裔翔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子凱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偉翔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王昱涵、丁宏勝、黃仁杰、林玉敏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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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陳俊甫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袁正杰、戴嘉宏、陳憶萱、薛月秋、劉淑慧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何秉錡、程燦富、徐偉瑄、黃子容、林青泉、李坤憲為薦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盧怡蓁、陳品潔、陳盈淳為薦任關務人員。 

任命廖沛晴、龔琪惠、林建利、王良軒、黃三益、林治宇、陳奕棚、

吳韋鋒、李尚恩、王群智、王靖絜、張汝雅、王永琪、曾毓茹為委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陳怡儒、謝銘宏、謝禎育、賴健本、張和凱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覃筱雯、范正翰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詹漢文、黃湘茵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鄭宇晴、吳宛庭、黃冠文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冠妘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志文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徐敏華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吳庭毓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洪于涵、賴世偉、鐘珮慈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韻茹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益興、林建佑、楊紹紘為委任關務人員。 

任命郭孟豪、趙俊凱、洪若軒、凃登議、闕壯庭、王明煌、林安晴、

蘇稟洋、林郁雯、王敬淳、江宛儒、張楷民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李建慶、簡志宇、陳怡珊、范馨元、茆怡文、陳芷萱、李蕙伶、

張敏玲、申惟中、洪韻婷、張瑾雯為法官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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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1 1 日 

任命黃明昭為警監特階警察官，李西河為警監一階警察官，林信雄

為警監二階警察官，陳錦文、陳世煌、劉炯炫、張則誠、林宏昇為警監

三階警察官，顏榮泰、蘇有義、李宏倫為警監四階警察官。 

任命謝慶欽為警監一階警察官，曾俊瑜為警監四階警察官。 

任命曾士軒、洪彥哲、蔡蟬亘、陳冠宏、余宗勳、郭葦屏、陳祥瑋、

施映伶、邱左傳、黃偉森、尤明彥、石家偉、郭秉鉞、魏宏儒、葉豈源

為警正警察官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7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1 1 7 7 0 號 

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世謙，敏練慈愷，堅毅勤慎。

少歲卒業東吳大學經濟學系，嗣投身航空產業，扎根基層實務，歷

任華航國內外分公司總經理、臺灣地區處長、行銷副總經理、華航

總經理兼華信航空董事長等職，就成四十餘載璀璨職涯。期間操辦

財務行銷經營，積累航運專業知識；洞悉航線市場脈動，規度票價

供需配置，殫精竭智，謨斷有方。尤以接掌華航公司任內，亟力執

秉「全員一條心」理念，躬親罷工事件協商，形塑勞資和諧典範；

厚植發動機修護量能，推行機隊設備升級，達權通變，新猷屢貢；

覃思籌維，劬勞罔辭。於新冠肺炎襲捲之際，肆應客貨運策略調整，

協濟防疫物資冷鏈運輸，計議舉措，裨益民生。曾引領團隊獲道瓊

永續指數評選全球運輸業第一名、交通部民航防疫卓越獎暨亞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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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企業雇主獎等殊譽。綜其生平，碩擘國際運輸網絡版圖，盡瘁

臺灣航空產業發展，儀型前緒，蓬島馨垂。遽聞溘然殂殞，軫悼彌

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彰表賢望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7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0 8 3 9 0 號 

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王松永，勤慎篤行，槃才廣識。少歲卒

業臺灣大學森林學系，繼獲日本東京大學農學碩、博士學位，礱淬

刻砥，卓爾不群。遄返執鞭母校，投身教習，並及研究，歷任副教

授、教授兼系主任、研究所所長、中華木質構造建築協會理事長等

職，擘劃多元實務課程，積累豐贍學術成果；創新木材加工技術，

操持古蹟檢測修復，竭誠秉智，宗匠陶鈞；鉤深致遠，嘉惠民生。

嗣迭任經濟部國家標準審查委員、技術委員暨參預機關研究計畫，

釐訂木材國家標準，構建國產材驗證制度；協成產銷履歷輔導，增

益森林永續經營，殫精沉慮，彌彰績效。公餘悉力筆耕，以《商用

木材》、《木材物理學》、《木質環境科學》等專書稱頌。曾三度

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、傑出特約研究員獎、農委會林業及自然保

育有功人士表揚暨膺選國際木材科學院院士等殊榮。綜其生平，盡

瘁臺灣高等教育薪傳，引領本土林業發展振興，遺緒軌範，蓬島垂

芬。遽聞溘然辭世，悼惜良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軫懷耆碩

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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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1 0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1 1 7 8 0 號 

司法院前大法官、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黃茂榮，沖懷恂達，

高才博洽。少歲卒業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，旋負笈擔簦，獲德

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學位，披卷耽讀，朱墨爛然。遄返敷教上庠，

執鞭母校、東吳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，規度知能研脩課程，擘

劃法學檢索資料庫，陶鎔鼓鑄，廣栽桃李。公餘兼任交通部法規委

員會、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，

復膺選司法院大法官，審訂交通常則軌制，釐定公平交易長策；縷

析民法債篇樞奧，妥處訴願救濟案件；闓闡合議釋憲精微，盡瘁國

際學術交流，殫思極慮，明見萬里；清慎格正，宵旰焦勞。繼勤於

撰著，以《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》、《稅法總論》、《法學方法

與現代民法》等稱頌，嗣獲一等司法獎章、特等服務獎章、教育部

第三屆國家講座殊榮。綜其生平，恪守民主憲政法治秩序，彰揚公

義人權保障價值，儀型雅範，簡冊聿昭。遽聞溘然殂逝，軫悼良殷，

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崇禮碩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1 0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1 2 3 2 0 號 

僑務委員會僑務諮詢委員賴明堂，溫厚純篤，遼朗明悟。少歲

卒業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，旋負笈重洋，獲美國加州大學

柏克萊分校植物暨微生物學博士學位，嗣入南達科他州立大學布

魯金斯分校從事博士後研究，砥礪振拔，淬勉自彊。爰任職加州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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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與農業部，悉心細菌抗性究研，戮力植物疫病防治，竭智極慮，

兼籌並顧。繼創辦沙加緬度臺灣文化基金會，復任沙加緬度臺灣同

鄉會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加州沙加緬度分會會長、僑委會僑務委

員等職，匯聚各界慈善資源，恢弘利他奉獻精神；眷注原鄉公共事

務，獎掖蘭陽莘莘學子；團結僑胞精誠向心，匡助國家重大慶典，

博施廣濟，扶危拯溺；敦本睦誼，揚聲榮邦。綜其生平，盡瘁社會

公益服務志業，踐履人文永續關懷初衷，遺緒格範，青史垂名。遽

聞嵩齡殞歿，軫悼彌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崇禮僑彥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專 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第十四屆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、考試委員、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

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

第十四屆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、考試委員、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

及駐外大使等 22 員，於 114 年 2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 時 30 分

在總統府 3 樓大禮堂宣誓，由總統監誓，副總統蕭美琴、行政院院長

卓榮泰、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及監察院副院長李鴻鈞等在場觀禮。 

宣誓人員包括：考試院院長周弘憲、考試院副院長許舒翔、行

政院政務委員馬永成、勞動部部長洪申翰、考試院考試委員邱文彥、

鄧家基、王秀紅、呂秋慧、黃東益、伊萬．納威 Iwan Nawi、國防部軍

備副部長鍾樹明、駐荷蘭特任大使田中光、駐越南特任大使劉世忠、經

濟部政務次長江文若、勞動部政務次長李健鴻、公平交易委員會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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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陳志民、核能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真、國防部全民防

衛動員署署長李定中、公平交易委員會專任委員林慶堂、駐波蘭大使

劉永健、駐希臘大使何震寰、駐墨西哥大使李岳融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14 年 2 月 7 日至 114 年 2 月 13日 

2 月 7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2 月 8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2 月 9日（星期日） 

˙出席空軍胡鐙云士官長公奠並頒授旌忠狀（臺中市西屯區） 

2 月 10日（星期一） 

˙主持第十四屆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、考試委員、新任行政院政務

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

˙總統與五院國政會商 

2 月 11日（星期二） 

˙接見史瓦帝尼王國副總理札杜莉（Thulisile Dladla）等一行 

˙蒞臨 2025全國中小企業聯合新春團拜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2 月 12日（星期三） 

˙出席「2025 台灣燈會在桃園」開燈典禮致詞（桃園市中壢區） 

2 月 13日（星期四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

總統府公報 第 7772號 

14 

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14 年 2 月 7 日至 114 年 2 月 13日 

2 月 7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2 月 8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2 月 9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2 月 10日（星期一） 

˙陪同總統出席第十四屆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、考試委員、新任行政院

政務人員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

˙接見日本眾議員鈴木英敬等一行 

˙接見「第 26屆國家建築金質獎」及「第 21屆國家品牌玉山獎」得獎

代表一行 

˙陪同總統出席與五院國政會商 

2 月 11日（星期二） 

˙接見 2024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中華民國代表團全體得獎傑出

發明人一行 

2 月 12日（星期三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2 月 13日（星期四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
